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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川金诚智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宇昆、杨永红、吴海涛、马勇才、魏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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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阵地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场所、设备配备、服务规范、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评价

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元市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窗口、

站）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阵地 

承担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等业务办理工作的服务机构，各县（区）设立服务大厅（窗口），

乡镇（街道）设立服务中心、村（社区）设立服务站。 

4 服务场所 

4.1 选址 

4.1.1 宜设在辖区内位置适中、交通便捷、公共设施完善、相对独立的场所。 

4.1.2 可按集约原则，在相关管理部门统筹调剂下利用现有办公场所或入驻政务中心。 

4.2 建筑 

4.2.1 建筑结构安全应符合 GB 50068 要求。 

4.2.2 建筑面积应满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工作需求，综合考虑办理数量、服务对象需求、

工作人员情况等科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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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功能区域划分 

4.3.1 县级场所设置于县（区）政务服务大厅，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业务办理区、自助服务区、政策宣

传区、休息等候区等功能区域。 

4.3.2 镇级场所设置于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业务办理区、自助服务区、政

策宣传区、休息等候区等功能区域。配备档案室、劳动争议调解室、多功能培训室。 

4.3.3 村级场所设置于村（社区）便民服务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业务办理区、自助服务区、政策宣

传区、休息等候区等功能区域。配备劳动争议调解室。 

4.4 功能区域设置 

4.4.1 业务办理区 

4.4.1.1 应根据具体服务事项和服务对象数量设置综合服务窗口，提供无差别受理、均等化服务。 

4.4.1.2 应设置军人、老年人及其他特殊人群绿色窗口，即来即办。 

4.4.1.3 对不宜在窗口办理的服务事项应设置服务专区。 

4.4.1.4 可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增设、调整服务窗口。 

4.4.1.5 业务办理区应邻近休息等候区，合理布置服务窗口。可配备纸、笔、老花镜等便民物品。 

4.4.1.6 在服务窗口摆放人社服务二维码牌和人社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岗位座牌。 

4.4.2 自助服务区 

县级场所、镇级场所均应设置自助服务区，宜配备相应的自助办理设备 。村级场所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设置自助服务区。 

4.4.3 政策宣传区 

政策宣传区应设在整个服务区域入口处，集中摆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宣传折页、高频事

项服务指南和服务事项清单等宣传资料，供服务对象取阅。 

4.4.4 休息等候区 

等候区应邻近业务办理区，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等，方便服务对象就近等候。 

4.4.5 档案室 

档案室应配备温湿度监测、灭火、报警、消毒、防鼠防虫等设备，放置满足工作所需档案柜。 

4.4.6 劳动争议调解室 

劳动争议调解室应配备桌椅、音箱等专用设备，具备开展调解必要条件。 

4.4.7 多功能培训室 

多功能培训室应配备桌椅、投影设备/电视、视频会议终端（含麦克风、摄像头、音响等）。 

4.5 标识标牌设置 

4.5.1 总则 

4.5.1.1 标识标牌用到的主体色为蓝白两色(蓝色选用人社蓝，色号为 C:100/M:70/Y:0/K:20)。 

4.5.1.2 文件中给出的规格均为常用规格，实际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同比例放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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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各类标识标牌设置应安全、醒目、相互协调、易于识别，融合使用“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徽标，具体徽标式样见附录 A。 

4.5.2 人社形象标牌 

县级场所及有条件的镇级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置人社形象标牌，具体式样见附录B.1。 

4.5.3 功能区域标牌 

功能区域应设置区域标牌，引导服务对象快速、便捷找到相关区域，具体式样见附录B.2。 

4.5.4 一柜三室标牌 

档案室、劳动争议调解室、多功能培训室应设置门牌，便于与其他区域相区分，人社档案专柜应设

置铭牌，具体式样见附录B.3。 

4.5.5 岗位座牌 

服务窗口应设置岗位座牌，内容包括工作人员姓名、照片、所办业务类别等基本信息，具体式样见

附录B.4。 

4.5.6 服务事项公示牌及宣传册 

4.5.6.1 服务场所应公示服务事项，公示形式按实际需要设置。 

4.5.6.2 在显著位置摆放立屏展架，并制作折页式事项清单供办事群众查阅。要件包含序号、服务事

项名称、行使层级、办结时限、备注等，具体式样见附录 B.5.1、B.5.3。 

4.5.6.3 有条件的可在 LED 显示屏、电视机上滚动播放或采取上墙形式，集中展示服务事项目录，具

体式样见附录 B.5.2。 

4.5.7 服务指南公示牌及宣传册 

4.5.7.1 服务场所应公示服务指南，公示形式按实际需要设置。 

4.5.7.2 在主要业务窗口摆放 A4规格装订版服务指南，封面式样见附录 B.6.1。 

4.5.7.3 在显著位置摆放台式活页高频服务指南，具体式样见附录 B.6.1。 

4.5.7.4 在政策宣传区或服务窗口集中摆放折页式高频事项服务指南，具体式样见附录 B.6.2。 

4.5.8 操作手册 

在主要业务经办窗口配备A4规格装订版操作手册，供工作人员日常翻阅学习，具体式样见附录B.7。 

4.5.9 人社服务二维码牌 

服务场所应公示人社服务二维码牌，公示形式按实际需要设置，具体式样见附录B.8。 

5 设备配备 

5.1 办公设备配备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阵地应配备满足办公需求的办公设备，配置清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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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办公设备配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配备数量 

计量单位 配备准则 
县区级 

乡镇（街道）

级 
村（社区）级 

1 专用计算机 1/人 1/窗口 2 台 标配 

2 打印复印一体机 2 1 1 台 标配 

3 高拍仪 3 2 1 台 标配 

4 双目摄像头 2 1 1 台 标配 

5 监控设备 
1 1 —— 

套 
标配 

—— —— 1 选配 

6 服务质量评价器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个 标配 

7 读卡器 2 1 1 个 标配 

8 电话（座机） 2 1 1 部 标配 

9 多功能电视机/LED 屏 
1 1 —— 

台 
标配 

—— —— 1 选配 

10 办公桌椅 1/人 1/人 1/人 套 标配 

11 人社档案专柜 
根据实际需要

配置 
2 1 套 标配 

12 自助服务机 
1 —— —— 

台 
标配 

—— 1 1 选配 

13 移动存储设备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个 选配 

14 文件销毁机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台 选配 

15 资料柜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套 选配 

16 保险柜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套 选配 

5.2 信息化建设 

5.2.1 应推行电子化办公，做好网络搭建及软、硬件维护管理，建立满足服务需求的信息系统，包括

但不限于网上审批系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电子监察系统等。 

5.2.2 县级场所应配备用于引导服务的叫号设备，镇级场所及村级场所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叫号设备。 

6 服务规范 

6.1 人员配置 

6.1.1 应根据服务窗口、服务事项数量、服务对象规模，按 AB岗方式配备窗口工作人员，县（区）级

人员宜≥4人，乡镇（街道）级人员宜≥2人，村（社区）级人员宜≥1人。 

6.1.2 窗口工作人员上岗前应经过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业务知识和工作流程、软件系统操作、服务礼仪等。 

6.2 服务原则 

6.2.1 首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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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接受询问或受理服务事项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业务应及时办理，职责

范围外的业务应告知办理途径并做必要引导。 

6.2.2 一次性告知 

应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办理事项所需条件、程序、时限及提交材料等。 

6.2.3 限时办结 

限定服务事项从受理到结果送达的时限，不应超期办理。 

6.2.4 服务公开 

受理服务事项时，应做到办事程序公开、办事依据公开、办事时限公开、办事结果公开。 

6.3 行为规范 

6.3.1 工作时间应规范着装，挂牌上岗。 

6.3.2 仪容仪表应端庄整洁、文雅得体，男同志不蓄长发长须，女同志不化浓妆、不佩戴夸张首饰。 

6.3.3 服务态度应亲切真诚、文明热情、耐心仔细，使用文明用语。 

6.3.4 应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规定。 

6.4 服务要求 

6.4.1 窗口服务人员应提前到岗，检查并准备好承办服务事项的信息系统、业务表单、必要物品等。 

6.4.2 应保持窗口办公区域的环境卫生，在明显位置放置岗位座牌，办公用品摆放整齐，不应摆放与

承办服务事项无关的物品。 

6.4.3 窗口服务人员应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不间断服务，不得空岗。 

6.4.4 有条件的场所应使用叫号设备，引导服务对象有序取号、依次办理。 

6.4.5 应建立应急预案，明确各种紧急状态时的处置方法。 

7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各级公共服务实施主体需实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本

公共服务事项及办理层级情况应按照省、市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执行。密切关注省、市清单更新动向，

及时调整服务事项及办理层级。 

8 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评价 

8.1.1 在服务场所内设置意见箱、公布投诉举报方式和电话，接受有关部门和服务对象的监督和评价。 

8.1.2 窗口工作人员应在业务办结后主动提示服务对象对自己的服务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不应强迫

或干扰评价行为。 

8.1.3 评价结果包括“很好”、“好”、“一般”、“差”、“很差”或者“非常满意”、“满意”、

“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8.1.4 评价结果应作为窗口工作人员业务考核主要依据。 

8.2 服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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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各级服务场所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并实施差评和投诉问题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 

8.2.2 各级服务场所行业主管部门应定期汇总、分析投诉举报、满意度评价内容，对窗口工作人员进

行政策法规、业务技能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提升窗口工作人员不断改进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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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徽标 

A.1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徽标 

图 A.1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徽标（logo）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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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标识标牌模板 

B.1 人社形象标牌 

图B.1 人社形象标牌 

 

 

注1：尺寸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注2：材质使用——根据实地情况制作。 

注3：在没有适当墙面制作形象标牌的情况下，可选择柜体或其他显眼位置，总体色调及排版不可改变。 

B.2 功能区指示牌 

图B.2 功能区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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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尺寸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注2：材质使用——亚克力、PVC、车贴等材质张贴或悬挂在相应位置。 

B.3 一柜三室标牌 

图B.3 一柜三室标牌 

  
注1：尺寸要求——专柜根据档案柜尺寸核定，门牌以 32cm×12cm 制作。 

注2：材质使用——亚克力、PVC、车贴、写真裱板材等材质。 

B.4 岗位座牌 

图B.4 岗位座牌 

  

 
注1：尺寸要求——横式 20cm×10cm。 

注2：材质使用——亚克力强磁桌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其他材质。 

B.5 服务事项公示牌及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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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 立屏展架 

图B.5 立屏展架 

 

注1：尺寸要求——80cm×180cm。 

注2：材质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B.5.2 公示栏 

图B.6 公示栏 

 
注1：尺寸要求——根据实际位置制作。 

注2：材质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B.5.3 宣传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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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7 宣传折页 

 

 
注1：尺寸要求——28.5cm×21cm。 

注2：材质使用——250g 铜版纸压两痕。 

B.6 服务指南公示牌及宣传册 

B.6.1 活页指南 

图B.8 活页指南 

   

注1：尺寸要求——根据采购的架子制作。 

注2：材质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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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 宣传折页 

图B.9 宣传折页 

  

注1：尺寸要求——19cm×21cm。 

注2：材质使用——250g 铜版纸压痕。 

B.7 操作手册 

图B.10 操作手册封面 

 

注1：尺寸要求——成品 A4。 

注2：材质使用——封面 250g 铜版纸，内页 70g 复印纸黑白或彩色，无线胶装。 

B.8 APP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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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1 APP 公众号展示 

  

注1：尺寸要求——竖式 A4，横式 20cm×10cm。 

注2：材质使用——可使用亚克力强磁桌牌摆放，也可用亚克力、PVC、车贴等材质张贴在大厅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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